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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是基于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前既成事实情况进行编制。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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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指 傅梅城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指 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指 傅斌星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指 
银万全盈 3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银

万全盈 3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华策影视/上市公司/公司 指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证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傅梅城先生持有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 97.44%的股权，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傅梅城

先生与傅斌星女士为父女关系。傅梅城先生与银万全盈 3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银万

全盈 3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有《一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傅梅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3307241957******** 

住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赵依芳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星桥街道藕花洲大街西段 636 号 2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727596490M 

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房屋租赁；五金交电、办公设备、酒店用品、电线

电缆、摄影摄像器材、消防器材、空调制冷设备、音箱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卫生洁具陶瓷制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00-12-05 至 9999-09-09 

股权结构：傅梅城持股 97.44%，傅小纹持股 2.56%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1）董事长：赵依芳；（2）董事兼总经理：傅梅城；（3）

董事：傅小纹；（4）监事：王燕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傅斌星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3301061984******** 

住所及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银万全盈 3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银万全盈 3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管理人信息如下： 

成立日期：2010 年 11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杜飞磊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星光国际广场 3幢 2011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563036808D 

主要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

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10 年 11月 15日至无固定期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持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票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未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主要为（1）降低负债，控制财务风险；（2）

为控股股东发展影视职业教育业务筹集资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增加

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之可能性。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

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傅梅城 

合计持有股份 392,953,121 22.38% 361,090,743 19.05%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89,572,093 5.10% 69,185,332 3.65% 

     有限售条件股

份 
303,381,028 17.28% 291,905,411 15.40% 

银万全

盈 31 号

私募证

券 投资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0 0 14,000,000 0.74%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0 0 14,000,000 0.74%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银万全

盈 32 号

私募证

券 投资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0 0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0 0 0 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大策投

资 

合计持有股份 336,304,600 19.16% 324,381,020 17.11%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336,304,600 19.16% 324,381,020 17.11%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傅斌星 

合计持有股份 20,799,809 1.18% 15,599,857 0.82%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5,199,952 0.30% 0 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5,599,857 0.89% 15,599,857 0.82% 

注：1、权益变动期间，公司实施了定向增发和回购，总股本经多次变更，由权益

变动前的 1,755,673,701 股变更为 1,895,736,001 股（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

量）。2、每年年初，公司高管锁定股数按照董监高人员持有股份总数的 75%重新核

定。3、2021 年 9 月，傅梅城先生与银万全盈 3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银万全盈 3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并于当月通过大宗交易完成股份内部划



转。4、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期间，因公司增发、回

购、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等因素导致持股比例变动达到 5%，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司增发被动稀释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46 号）核准，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的注册申请。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7 家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5,400,000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755,673,701 股变

更为 1,901,073,701 股，导致上述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1%，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被动稀释前持有股份 被动稀释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傅梅城 

合计持有股份 389,207,215 22.17% 389,207,215 20.47%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97,301,804 5.54% 97,301,804 5.12% 

     有限售条件股

份 
291,905,411 16.63% 291,905,411 15.35% 

大策投

资 

合计持有股份 325,304,600 18.53% 325,304,600 17.11%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325,304,600 18.53% 325,304,600 17.11%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00% 

傅斌星 

合计持有股份 20,799,809 1.18% 20,799,809 1.0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5,199,952 0.30% 5,199,952 0.27%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5,599,857 0.89% 15,599,857 0.82% 

2、大宗交易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均价（元）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傅梅城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30 日 6.26 14,116,472 0.74% 

大策投资 大宗交易 2021 年 5 月 20 日 5.59 1,774,400 0.09% 



大宗交易 2021 年 5 月 21 日 5.57 1,795,100 0.09% 

大宗交易 2021 年 5 月 24 日 5.54 1,819,300 0.10%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30 日 6.26 5,434,780 0.29% 

傅斌星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30 日 6.73 5,199,952 0.2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傅梅城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61,090,743 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 19.05%；其中，被质押股份 107,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9.63%，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4%。大策投资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24,381,02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 17.11%；其中，被质押股份 142,7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3.99%，占公

司总股本的 7.53%。傅斌星女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5,599,857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82%，不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况。银万全盈 3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4,00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74%，不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况。银万全盈 3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尚未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除上述情形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均不存在其他权利限

制情形。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

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亦不是海关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第五节 前 6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6 个月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均价（元）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傅梅城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30 日 6.26 14,116,472 0.74% 

大策投资 

大宗交易 2021 年 5 月 20 日 5.59 1,774,400 0.09% 

大宗交易 2021 年 5 月 21 日 5.57 1,795,100 0.09% 

大宗交易 2021 年 5 月 24 日 5.54 1,819,300 0.10%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30 日 6.26 5,434,780 0.29% 

傅斌星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30 日 6.73 5,199,952 0.27% 

注：傅梅城和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傅

斌星股份来源为二级市场增持。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做了如实

披露，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为避免投资者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应当披

露但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备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杭州市西湖区五常港路 466 号华策中心 A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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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署日期：202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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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签署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署日期：202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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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 

股票简称 华策影视 股票代码 300133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傅梅城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杭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杭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傅斌星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北京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银万全盈 3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银万全盈 3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杭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被动稀释、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750,057,53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42.7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715,071,62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37.7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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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责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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